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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文件 
 

 

北理工办发〔2018〕16 号 

 

 

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北京理工大学 

人才培养成果奖励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的通知 

 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现印发《北京理工大学人才培养成果奖励

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

2018 年 3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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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人才培养成果奖励 

实施细则（暂行） 

 

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，突出人才培养核心地

位，全面落实全国思政工作会议精神，体现“四个相统一”，引导

教师做“四有”好老师，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生态，有效提升

人才培养质量，特制订学校各类人才培养成果奖励实施细则。 

本实施细则奖励的所有成果须以北京理工大学为第一署名

单位；如果是针对学生的奖励，作者或完成人必须是学生第一，或

者导师第一、学生第二；同一项目获得多个级别奖时，按最高级

别奖励；本细则实行“师德师风和学风一票否决制”。 

本实施细则按年度统计成果并奖励，每年奖励一次，起始时

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。 

本实施细则的解释权归研究生院和教务处。 

1.教学成果 

（1）获得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，特等奖奖励 80 万元、一等

奖奖励 50 万元、二等奖奖励 20 万元。 

（2）获得北京市和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教学成果，特等奖奖

励 15 万元、一等奖奖励 8 万元、二等奖奖励 3 万元。 

（3）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或其他一级学会教育教学成果，特

等奖奖励 5 万元、一等奖奖励 3 万元、二等奖奖励 1 万元。 

（4）获得学校教育教学成果，特等奖奖励 2 万元、一等奖

奖励 1 万元、二等奖奖励 0.5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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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精品课程 

获批各类国家级精品课程（含来华留学生英语授课品牌课、

视频公开课、网络共享课），奖励 5 万元；获批各类省部级精品课

程，奖励 3 万元；获批学校各类精品课程，奖励 1.5 万元。 

3.精品教材 

获批国家级精品教材或国家规划教材，奖励 3 万元；获批省

部级精品教材，奖励 2 万元；获批学校精品教材，奖励 1 万元。 

4.教学名师 

获批国家级教学名师，奖励 10 万元；获批北京市教学名师，奖

励 5 万元；获批学校教学名师，奖励 1 万元。 

5.教学团队 

获批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，奖励 15 万元；获批省部级优秀

教学团队，奖励 8 万元；获批学校优秀教学团队，奖励 2 万元。 

6.学术论文 

（1）教师在中文核心期刊和国际期刊发表教研教改论文，每

篇奖励教师 0.2 万元。 

（2）学生在本学科高水平学术会议（EI 或 SCI/SSCI 收录的

国际、全国一级学会或二级专委会学术会议）宣读论文并获会议

优秀论文奖，奖励学生 0.2 万元。 

7.学位论文 

（1）获得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，奖励导师 1.5 万元、研究

生 1 万元；获得学会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，奖励导师 0.5 万元、研

究生 0.3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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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获得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，奖励导师 1 万元、

研究生 0.5 万元；获得学会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提名，奖励导师 0.3

万元、研究生 0.2 万元。 

（3）获得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，奖励导师 0.3 万元、研究

生 0.3 万元；获得学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，奖励导师 0.1 万元、研

究生 0.1 万元。 

8.创新竞赛 

（1）参加全国互联网+、挑战杯竞赛或同等水平的国际竞

赛，特等奖奖励 5 万元、一等或金奖奖励 3 万元、二等或银奖奖

励 2 万元、三等或铜奖奖励 1 万元。 

（2）参加学校认定的全国或国际其他高水平创新竞赛，特

等或一等奖奖励 1 万元、二等奖奖励 0.5 万元。 

（竞赛水平由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评定）。 

9.实践基地和专业认证 

（1）获批各类教育教学实践基地，国家级奖励 3 万元、省

部级奖励 1.5 万元。 

（2）通过全国或国际专业工程认证，每个专业奖励 10 万元。 

10.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 

青年教师参加基本功比赛，获得北京市一等奖奖励 1.5 万元、

二等奖奖励 1 万元、三等奖奖励 0.5 万元；获得学校一等奖奖励

0.5 万元、二等奖奖励 0.3 万元、三等奖奖励 0.1 万元。 

 

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3月21日印发 


